
监管逻辑

从现有法律规范来看， 盲

盒监管的基础逻辑在于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 是保障消费者知情

权与避免“次品市场效应”。

盲盒这种未知性的购物体

验， 最大的合规挑战在于对消

费者知情权的冲击。 但这组矛

盾并非不可消解， 实际上，

“盲盒营销视域下的知情权与

一般意义的知情权只是在范围

上有所不同”， 消费者有权知

晓交易的基础信息 （例如《盲

盒指引》 第 9 条第 1 款所示），

其实质是要避免消费者逆向选

择最终导致盲盒市场走向“次

品市场”。 所谓“次品市场效

应” 也称“柠檬市场效应”，

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 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

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 从

而取代好的商品， 导致市场中

都是劣等品”。

其次， 是防沉迷、 反浪费

与打破“斯金纳箱”。

盲盒营销使得消费者易上

头冲动消费， 有消费者为了追

求特别款、 隐藏款、 联名款，

不惜斥资数万元大量买盲拆

盲， 极易造成浪费， 尤其是食

品领域已经出台《反食品浪费

法》， 规制浪费行为的势头将

只增不减。

根据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实

验， 其设置了一个箱子， 里面

放一只小白鼠， 箱内再设置一

个投放食物的机关， 小白鼠每

在箱内按一下杠杆就能获得一

次食物。 若干次重复后， 小白

鼠将形成压杆取食的条件反

射。 如果压杆不再取得或者偶

尔才能取得食物时， 小白鼠将

会陷入预测障碍， 只能不断按

压机关。 这个实验模拟了为什

么“赌博” 具有成瘾性。

因此， 盲盒营销也可能引

发同样的成瘾性问题， 这是监

管需要直面解决的。

最后， 是防范二级市场的

炒作。

在盲盒二级市场中， 已经

形成了炒作的氛围， 就如之前

NFT 或者币圈一样， 特别款、

隐藏款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可能

会大幅炒作甚至出现数倍于原

价的情况。

二级市场过热炒作一直以

来都是监管所要密切关注和规

制的对象， 尤其是其中还存在

的涉赌风险。

综上， 基于消费者权利保

护、 防止涉赌、 防止沉迷、 反

对浪费等基本面向应当得到管

理的愿景， 盲盒监管趋势不断

增强。

与有奖销售的差异

有一种说法认为， 盲盒经

营体现了“混融于有奖销售行

为的实践特点， 以及错位于现

行有奖销售法规的规制难点”。

例如， 某盲盒销售普通款

钢笔， 消费者有 0.05%的概率

抽中“惊喜款” 钢笔， 该款钢

笔为与某奢侈品联名打造， 价

值是普通款钢笔的 20 倍。 此

时， 盲盒消费呈现“奖励” 性

质， 并且这种奖励的产生既具

有随机性又有以奖促销的激励

性， 与有奖销售具有很强的同

质性。 其与有奖销售的区别则

体现为， 盲盒的销售是奖售一

体的， 而有奖销售中存在奖售

分离的外观。

这种情况下， 盲盒销售是

否应当遵从诸如 《反不正当竞

争法》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

定》 等在内的针对有奖促销行

为的规范要求？ 例如， 特别款

盲盒如果可以视作一种单品

“奖励” 时， 是否应当受到限

制不应超过 50000 元？ 特别款

盲盒的中奖概率或者奖品数量

是否应当进行披露？

笔者认为， 从原理上说，

立法对消费者进行偏颇保护的

基本动因在于一组预设： 经营

者与消费者的消费博弈中， 前

者有更强的能力设置针对商品

或奖品的全部定价规则、 质量

水准、 销售实现的全部方式、

概率和奖品分布， 能够充分评

估甚至精算自己的“成本-收

益” 模型。 而消费者在消费决

策时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全盘考

察， 因此为了避免消费决策过

多受到“偏好成真” 的利诱影

响， 有必要将消费者形成期望

和决策的有效信息足额提供。

因此， 无论盲盒销售是否属于

“有奖销售” 的类型， 有必要

确保的是关于信息规制上做到

完整交付和披露， 这一点上是

可以参考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

规定》 的。 这也反映在《盲盒

指引》 第 9 条第 1 款的基本要

求中。

“清库存”应明确告知

通常来说， 消费者购买盲

盒的激励包括了获得商品的基

础物质激励和“拆盒” 对猎奇

或“渔获” 心理满足的精神激

励。 为了保证后一种精神激励

的有效性的， 盲盒的设置应当

是随机的， 消费者单次购买盲

盒可能获得的探索结果是偶然

产生的而不应被提前预设好。

因此， 对于“清库存” 形

式实施的盲盒经营活动， 应当

格外关注可能存在的虚假宣传

风险。 例如， 经营者在销售的

鞋服类盲盒， 宣称购买盲盒的

消费者“将随机获得在售任一

款某某文化衫”， 但实际上销

售的为特定库存的滞销产品，

即存在虚假宣传风险。

以“清库存” 方式进行盲

盒销售， 应注意宣发文案的内

容， 最好对此进行明确的告

知。

合理确定价格

根据价格法律体系， 经营

行为定价的基本原则是“明码

标价”， 但盲盒盲买盲拆的特

性先天性地容易违反“明码”

要求， 这一组矛盾的背后潜藏

的合规担忧集中反映在对盲盒

收益定价机制的合理性上。

以某“特别款” 盲盒为

例， 其普通款的销售单价为

100 元， 每个盲盒中会有一件

价值相当的短袖 T 恤， 尺寸

大小颜色款式随机。 在普通款

之外， 消费者有 0.3%的概率

以同样的单价买到“特别款”

盲盒， 附送一条价值 1500 元

的领带。 这时候盲盒本身的物

质价值表现为固定对价和风险

对价。 消费者花费 100 元能够

买到的短袖 T 恤是固定对价，

同时有较小的概率能够实现风

险溢价， 即 1500 元的额外收

益。

由于这种“以小博大” 机

制的存在， 实践中有观点认

为， 这可能存在涉赌风险。

因此， 从规避这类合规风

险的角度出发， 经营者应当结

合合规指引做好多个维度的涉

赌风险因素隔离， 包括：

1.避免价格偏差， 避免盲

盒价格过于背离正常商品价格

（《盲盒指引》 第 8 条第 1 款）。

2.根据 市场 因素 定 价

（《盲盒指引》 第 7 条第 1 款）。

3.禁止设置空盲盒 （《盲

盒指引》 第 9 条第 2 款）。

4.禁止变相赌博 （《盲盒

指引》 第 21 条）。

5.不进入二级市场 （《盲

盒指引》 第 11 条第 2 款）。

6.盲盒定价上限 （如 《上

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

第 8 条规定不得超过 200 元）。

能否“无理由退货”

一方面， 盲盒游戏的核心

体验在于消费者拆盒的惊喜

感， 对于已售出的盲盒如果已

经拆封导致盲盒内的特定款式

已经被消费者知晓了， 则此时

商品价值将产生贬损或者说部

分价值已经得到实现 （消费者

的某种“幸福感” 已经得到满

足或者落空）， 此时要求经营

者接受无理由退货破坏了盲盒

经营的底层商业逻辑， 可以参

照适用“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

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 另一方面， 拆开盲

盒前发生消费者退货的， 可以认

为消费者既没有使用该商品， 也

没有实现某种精神上的价值， 盲

盒销售的物质与精神价值均未被

利用， 不影响二次销售， 应当允

许消费者主张无理由退货。

基于此， 《盲盒指引》 第

17 条做了相应的区分： 盲盒经

营者通过充分告知提示， 并经消

费者单次购买时确认后， 以互联

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品拆封后可

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盲盒

经营者不得以默认勾选方式替代

消费者确认环节。 以全包形式销

售整套系列商品， 该系列内商品

清楚确定的， 经营者应依法执行

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违规能否处罚

无论是市监总局的《盲盒指

引》， 还是地方执法部门出台的

合规指引文件（如《上海市盲盒

经营活动合规指引》） 都是从宣

教、 指导的角度引导盲盒经营者

的合规动作。 但是这些法律规范

本身并未设置“法律责任” 章

节， 是否意味着违反 《盲盒指

引》 的监管处罚责任较低呢？

笔者认为不然。 首先， 根据

前述盲盒监管的基础逻辑来看，

监管趋势是明显在增强的， 新增

立法的可能性较高； 其次， 《盲

盒指引》 实际上是执法部门依据

上位法罗列的常见合规要求， 形

式上类似于规范性要求及其常见

违法行为的汇编； 最后， 以“清

库存” 类虚假宣传违法为例， 除

了引发行政处罚的责任外， 也有

可能产生消费欺诈“退一赔三”

的民事责任风险。

因此， 笔者建议盲盒经营者

应遵照监管指引文件落地相应的

管理手段， 匹配合理的制度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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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经营如何做到合法规范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 沈澄

如今盲盒经济方兴未艾， 对于这种特殊商品， 相关

法律法规一度处于空白状态。 今年 6 月 8 日， 国家市

监总局发布了 《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试行）》 （下

称“《盲盒指引》”）， 首次对盲盒经营者的规范经营作出

了指引。

那么在现有法律规范下， 盲盒经营应如何做到合法

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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